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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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2026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1
	项
	项目预算金额136.6128万元；服务期限1年



2. 项目背景
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北大桥东，占地面积84165.39平方米，建筑面积35180.35平方米，主要包括8幢楼宇：1号病房楼4层，2号病房楼4层，3号病房楼4层，扩建病房楼4层，门诊楼2层，办公楼5层，锅炉房2层，医护人员备班楼6层，建筑结构多为混合结构，院内出入口：2个，分别为南门、东门，目前仅开放南门。院内配电室、维修班主要用于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档案资料保存、工具物料存放、人员值班备勤等。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bookmark: _GoBack]服务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服务地点：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本项目服务费分四次支付：合同生效后采购人每季度支付25%合同款。每次支付前需对当季服务进行验收，填写《委托服务类项目履约验收单》，采购人完成验收且收到中标人开具的等额法定税务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关款项。
2.2采购人每次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税务发票。中标人不开具发票或开具的发票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迟延付款，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并且有权要求中标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中标人的各项合同义务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以包清工的方式为采购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做好日常各项工作运行、检查、整改等记录资料归档工作，同时配合采购人做好上级及属地相关部门行政安全检查等工作需实现的功能具体如下：
    （一）物业管理服务具体包括设备设施日常巡查、检测及基础性维修维护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1、电力系统：配电室运行值班，配电柜、控制柜、变压器清扫。发电机组依照发电机运行制度进行定期启动、保养及停电时的院内供电。院内现有供电线路、灯具、开关、插座、空开、电表、漏电保护器等所有供电设备的维护更换，配电柜、配电箱检修、清扫；更换维修景观照明及院区内路灯。
2、空调：电源及电源线路检查。
3、电视、电话：系统线路检查、维护等。
4、各类机电设备的线路维护更换。
5、两栋家属宿舍楼每户入户端口（电表上口）维修、检查。
6、定期查抄电表，保证数字准确无误后报采购人。
7、给、排水系统：供水管道、各个阀门、水笼头开关，排水管道、各排水阀门、院区范围内洗手间下水、马桶维修更换等凡属院所辖区部位的供排水系统检查维修，及时排查修复管网滴漏、阀门损坏、龙头漏水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损耗。
8、供暖系统：锅炉房外主管道、供暖管道、各个阀门、全院各供暖部位的暖气片等维护修理。
9、土建房屋部位：楼内的屋面、内外墙、面层、窗台以及地面的零星修补面积不超过0.5平方米。
10、设备维修：各种门窗的检修、拆换小五金、配玻璃、换窗纱，房屋内的桌、椅、锁具、储物柜等进行日常维修加固等。
11、护理人员备班室内门窗、上下水管道、阀门、水龙头、下水管道、马桶等检查维修。
12、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设备间运行值班，每日检查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情况、做好巡视，定期检测水质，及时补充污水处理相关药剂、做好设备调试、运行记录。
[bookmark: OLE_LINK6]（二）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1.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物业管理条例》（2018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2024修正）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电力系统：
1、配电室运行值班，24小时2人以上值守；
2、配电间、配电柜、箱巡查检修（每周巡检一次每月进行维护保养）
3、电器设备、照明器具、插座、开关维修更换（日常维修）
（二）给排水系统：
1、供水系统运行维护（巡查供水情况，做好供水安全保障）
2、排水管道、化粪池（每月巡查排水管道、化粪池）
3、防汛（汛期前清理雨水井、天沟、屋面排水口）
4、室内给排水设施（每月巡查及时维修）
（三）污水处理：
1、污水处理运行值班，白天8小时值守
2、检查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情况、做好巡视、设备调试、运行记录，清理提升池（每日）
3、定期配合检测水质，及时补充污水处理相关药剂
（四）供暖系统：
1、检查、维护供暖管道、阀门（每年供暖季开始前、结束后1个月内）
2、全院各供暖部位暖气片维护、做好排气工作，确保室内温度达标（供暖季期间）
（五）维修：
1、楼内的屋面、内外墙、面层、窗台以及地面的零星修补（日常维修）
2、各种门窗的检修、拆换小五金、配玻璃、换窗纱，房屋内的桌、椅、锁具、储物柜等修加固（日常维修）
2.2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1、物业管理服务要求配备人员包括：电工值班服务人员，物业维修服务人员，污水处理工作人员，上述人员中包含（兼任）物业经理。
2、院内提供办公场所、基础办公设备、维修材料。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3、在岗时间：配电室24小时值守，早8:00-下午5:00至少4人在岗，其余时间至少2人在岗；维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员均需持有特种设备操作证（作业类别为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早8:00-下午5:00至少4人在岗，其余时间至少2人在岗；污水处理人员早8:00-下午5:00值守；如遇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如疫情防控封闭管理）需配备保证正常运转的人员数量。
4、为本项目提供管理服务的人员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无劣迹，无犯罪前科。保证物业人员的相对稳定（含管理人员），承诺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随意更换。专业技术人员要有专业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特种作业操作证。入职前需提供全部人员的详细个人资料、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时采购人有权在服务期内要求中标人定期提供服务人员无犯罪记录证明。
5、人员培训：包括对各类人员的培训计划、方式、目标及言行规范、仪表仪容、职业技能等。定期组织物业在岗人员开展节能运维、垃圾分类、绿色服务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节约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保障各项节约型机关建设工作落地落实。
6、人员管理：由中标人负责服务人员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录用、考核、优化机制、协调关系、量化管理及标准运营等，采购人有全程监督及不定期检查的权利。
7、服务人员：
（1）物业经理需任职同类项目物业经理3年及以上，熟知物业管理流程和物业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优秀的团队领导能力、管理能力、部门协调能力、工作执行力、应急处理能力，能够承受较大工作压力，熟悉相关物业法规，业务素质和市场意识强，谨慎敏锐，品行优良。
（2）配电人员具有3年以上物业管理供、配电工作经验；持高压电工证；熟悉高低压配电设备程序，巡回检查和维护保养。具备较高的维修电工专业知识，了解变、配电设施的管理。
（3）维修人员接受过专业培训，从事水暖、维修工作3年以上；持有特种设备操作证（作业类别为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或有限空间作业证；熟悉工程维修、设备维保、操作及应急处理；水电路改造及安全操作规程。
（4）污水处理人员具有3年以上污水处理机房值守经验，持有限空间作业证件；熟悉污水处理设备运行原理、流程情况；了解水质排放相关标准。
2.3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对该项目所涉及的各项服务，要有详实的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人员情况、管理制度、工作计划、日常巡检情况、问题解决整改、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方案（包括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突发跑水应急预案、断水断电应急预案、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等）、人员考核情况及物业管理服务档案资料管理等。
3. 验收标准
（一）所有物业人员工作时要着装整齐、佩戴中标人公司胸牌。并对物业管理服务的部位进行分门别类的登记、统计。
（二）保证采购人全院办公区、门诊楼、病房楼、膳食科、家属区、锅炉房等院辖区域工作和生活的正常用水、电、暖，除水电暖市政职能部门统一停供水电暖和设备管路、线路不可避免的故障外，保证按时供应水、电、暖。对停供水、电、暖，应提前一天通知，如果突然停水、停电、停暖应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尽快找准故障部位，及时排除故障，恢复供应。由于设备检修不及时、检修不好造成停水、停电、停暖，将追究服务人员的责任。    
（三）维修要及时，自接到报修电话后5-10分钟内应到达现场，一般故障在不影响整体工作的前提下，边排除边向采购人主管部门报告，对故障难度大排除不了的，应及时向采购人主管部门和领导报告并说明原因。 
（四）对水、电气设备、供暖及土建房屋设施除接电报修要及时到位外，还要建立主动上门服务经常检查制度，每日巡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对土建房屋需零星修补（墙面、墙砖损坏面积不超过0.5平方米）及时修理，对难度大的及时向采购人主管部门报告，提出修复建议方案。
（六）保持热情良好的服务态度，进入修理部位时应主动打招呼，礼貌的说明来意，维修完毕后应及时将现场清扫干净，待使用部门满意后方可离开，并请相关的部门人员和领导在修理回单上签字。
（七）对采购人提出的相关意见立即整改，之后不得重复出现，对不适宜继续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的人员坚决调离。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不得违章作业、违章指挥。
4.政策性采购需求
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供应商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ESG理念的工作措施。
5.信用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4〕3062号）《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320号）《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落实落地，请供应商承诺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未发生以下事项：
1.在招标（交易发起）文件规定的投标（交易响应）截止日起的投标（交易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交易响应）的；
2.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合同履约超期，或经过采购人催告后仍故意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3.因供应商其自身严重或持续的履约缺陷，导致合同被提前终止、索赔或其他类似制裁的；
4.存在拖欠工资的；
5.存在《京津冀政府采购负面行为清单》（冀财采〔2024〕18号）规定的供应商负面行为的：
（1）具有关联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供应商违规参加同一政府采购项目；
（2）供应商不公平竞争；
（3）供应商恶意串通；
（4）其他串通行为；
（5）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6）未按规定履行合同；
（7）在监督检查和投诉处理中提供虚假材料。

